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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内团办发﹝2020﹞32号 

 
 
 
 
 

关于开展 2020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 
考核评价的通知 

 

共青团各盟市委，满洲里、二连浩特市团委： 

根据自治区政法委 2020 年平安建设（综治工作）核评价

工作有关要求，由自治区团委会同有关部门开展预防青少年违

法犯罪工作考核评价工作。考评采用百分制，采用横向比较和

纵向比较相结合、硬性指标和日常工作情况相结合的方法计

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评要点 

1．青少年犯罪数据及重特大案（事）件：青少年（未成

年人）犯罪数（率）、未成年人涉案数。造成严重后果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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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大的青少年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事）件。 

2．重点青少年群体服务管理和预防犯罪工作：专门学校

建设和专门教育工作、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创建工

作、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有关情况。 

3．青少年法治教育和法治建设：青少年立法和政策制定

情况、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 

4．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基层基础工作：各地贯彻落实自

治区关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意见，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

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社会治理总体方案情况，领导

重视、政策支持、工作机制、财政保障情况。日常活动、经验

品牌、工作调研成果等基层实践有关情况。 

5．创新（加分）项目：各地在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

防领城，取得重大突破或明显成效，或工作主动性、创新性、

示范性明显的。 

二、考评程序 

1．盟市自查。各盟市团委会同相关部门，认真组织开展

自查自评工作，并根据自查结果与本级政法委沟通，督导本地

区重要工作机制建设和重点工作项目完成。 

2．初步审核。本次考核原则上不要求各地提供材料，根据

客观数据、工作调研、日常沟通及材料报送等掌握情况进行评

估。在此期间，各地如有认为需要补充的情况，请按照目录明

晰、重点突出、文字简练的原则，于 12月 27日前提交相关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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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材料。支撑材料应经过严格筛选，机制类、长效类文件材料

不限年份，其他应为 2020年内材料，同类活动项目如有照片，

不超过 2张。报送材料只提供电子版，正式纸质文件须扫描（pdf

格式），涉密部分应在显著位置标注并严格遵照保密规定报送。

所有材料要严格按照考评要点进行归类、排序，必要时需填加

说明，做到目录清晰、便于查找。重要材料要加盖相关公章，

一经核实为虚假材料，该材料所属考评指标评为零分。各地不

需要提供青少年犯罪数据及重特大案（事）件材料。 

3．情况反馈。2021年 1月 5日前，自治区团委会同相关

部门认真研究后打出初评成绩。根据要求，本次考核分为 3个档

次计分。1月 6日前，向各地反馈初评结果并完成征求意见。 

4．审定结果。2021年 1月 12日前，自治区团委商相关

部门审定后，最终成绩报自治区政法委及团中央。 

 

联系人：胡德力格尔 

电  话：0471-6932132（传真） 

邮  箱：nmgtwqyb@sina.com 

 

附件：2020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考核评价实施细则 

 

自治区团委办公室 

2020年 12月 24日 

mailto:nmgtwqyb@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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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年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考核评价实施细则 
考核指标 计分点 备注 

青少年犯罪数据及

重特大案（事）件 

（25分） 

1.本地区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数(率)、未成年人涉案数与 2017-2019年平均值相比上升，要扣

分；对 2020年每十万青少年(未成年人)中涉罪、犯罪人数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比例的，即便指标下

降，如果下降幅度小于全国平均下降幅度，也要扣分。 

2.因工作不力导致本地区发生青少年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事)件，造成严重后果且社会

影响恶劣，每发生一起扣 5分，特别重大的扣 10分，累计扣分不超过 15分。 

青少年(未成年人)犯罪率

为法院判决生效 25岁以下

青少年（18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罪犯人数占全部罪

犯总数的比例。 

重点青少年群体服

务管理和预防犯罪

工作（25分） 

1.按《创建“青少年零犯罪零受害社区(村)”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开展第二期试点工作情况；

开展盟市级“双零”社区创建工作情况。特别是工作实效、特色做法，及对存在问题、工作建议

的思考情况。 

2.各盟市目前专门学校清单(含名称、公民办性质、主管单位、教职工及在校生数量情况)。落实

自治区关于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专门教育文件相关情况。 

3.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推进情况，包括机制建设、队伍培育、工作开展等。 

 

青少年法治教育和

法治建设（25分） 
1.在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领城，青少年立法调研情况、地方立法和政策制定情况。 

2.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包括队伍建设、产品供给、活动开展、成果实效等。 
 

基层基础（25分） 
1.各地贯彻落实自治区关于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意见，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纳入本地区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和社会治理总体方案情况，领导重视、政策支持、工作机制、财政保障情况。 

2.日常活动、经验品牌、工作调研成果等基层实践有关情况。 

 

创新（加分）项目 

1.各地在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领域，被市级以上领导批示或采用的调研报告，具有示范效

应、推广价值的重要项目和重点工程，以及承担自治区层面重点工作项目且成效明显的。 

2.经常性向自治区团委权益部报送青少年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相关重要工作信息、综合性调研报

告、政策文件的。 

 

 


